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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會計憑證保管及調視作業 

I.作業要項表

項目編號 會 23 

項目名稱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會計憑證保管及調視作業 

承辦人員 
葉姿吟    分機：622     黃淑櫻    分機：624 

盧芝芬    分機：623     許淑君    分機：625 

相關單位 出納組 

辦理時間 每年 1月至 12 月 

注意事項 
一、各項憑證及單據於出納執行完畢後，應於期限內送回主計室，

送回時應查對相關憑證是否齊全無缺，並應將付款日期、支票

號碼、已開支票註記於傳票，以利考察。 

二、各類帳簿之記載應與傳票相符，務求整潔、端正，其過頁、結

轉、劃線、註銷、錯誤更正等應依照規定辦理。 

三、各種對外會計報告，應由機關長官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

章，其有關各類主管或主辦人員之事務者，應由該事務之主管

或主辦人員會同簽名或蓋章。 

四、會計報告所列之內容、數據應詳實正確，編送相關主管機關（行

政院主計總處、教育部會計處、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）之期

限應符合規定。 

五、會計檔案之裝訂、保管及存放地點應安全妥善，保存年限須符

合會計法相關規定，銷毀應依照規定程序辦理。 

六、依會計法第 83 條之規定，各種會計憑證，均應自總決算公佈

或令行日起，至少保存二年，屆滿二年後，除有關債權、債務

者外，經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之同意，得予銷毀。 

七、依會計法第 84 條之規定，各種會計報告、帳簿及重要備查簿，

與機器處理會計資料之貯存體暨處理手冊，自總決算公布或令

行日起，在單位會計、附屬單位會計至少保存十年，屆滿各該

年限者，報經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同意，始得銷毀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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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令 
一、會計法 

二、決算法 

三、審計法及施行細則 

四、國庫法及施行細則 

五、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會計制度一致規定 

六、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 

七、支出憑證處理要點 

辦理方式 
一、出納組將完成公款收付程序之原始、記帳憑證送主計室。 

二、主計室查對憑證是否齊全、無缺，是否將付款日期、支票號碼、

已開支票註記於傳票。 

三、將查驗完畢之原始、記帳憑證、會計報告、會計簿籍等檔案依

序分類、整理、編號、裝訂成冊，並存檔備查。 

四、調閱會計憑證須填寫調閱單，以一案一單為原則；經業務主管

簽章後送經主計室核可後，於會計憑證管理處所調閱之。 

五、會計憑證之調閱，以與承辦單位業務有關者為限。 

六、調閱人除事前簽奉核可外，不得於會計憑證管理處所擅自檢

取、翻閱抄錄、攜出或影印案卷。 

七、調閱之會計憑證如發現缺漏或塗改、增損、抽換、拆散等情事，

調案單不予退還並簽報校長。 

附    件 
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主計室憑證調閱申請書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81 
 

II-I.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主計室會計憑證保管作業流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納組將完成公款收付款

程序之憑證(含日報表)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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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計室查對憑證是否齊全無缺 

主計室查對出納組是否將付款日期、支

票號碼、已開支票註記於傳票 

將憑證、會計報告、會計簿籍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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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 束 



 

82 
 

Ⅱ-Ⅱ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主計室會計憑證調視作業流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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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立 臺 南 護 理 專 科 學 校 

主計室憑證調閱申請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調案單位  調案申請日期  應歸還日期  憑證編號 

調案申請： 

 

 

承辦人    主管    單位主管    主計室      校長 

   

原   因 

 

填表說明：依規定未予核准調案之檔案，請於備註欄內註明「不核准」。  簽收人： 簽收日期：    

調案內容： 

憑證編號 案由（或案名） 頁數(件數) 複製憑證項目 備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一 


